

澄清公告

各投标人：
现就万基铝业（新疆）有限公司含铜类资产拆除工程项目招标有关事宜作如下澄清：
1. 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为289万元，该价格为含9%增值税的价格（不含税最高投标限价为265.14万元）。
2.本项目投标报价评审以不含税价格作为评分依据。
3.补充附件：格式八《投标人廉政承诺书》。
请各投标人按照上述要求编制投标文件。
特此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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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招标办
2026年7月11日







投标人廉政承诺书

为加强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廉政建设，防止发生违法违纪行为，体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，本投标人特作出如下承诺： 
1、不与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他投标人私下串通协商，进行围标、串标、抬标，控制投标价格。  
2、不向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、评标专家(小组成员)行贿，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标。 
3、不向招标投标监管人员请客、送礼及组织其它有可能影响客观公正监管的活动。  
4、自觉遵守开标、评标现场工作纪律，不私下接触评标专家(小组成员)，不打听内部信息、秘密，不干扰正常的开标评标秩序。  
5、不给责任人的违法违规行为说情。 
6、不发生中标后无合理缘由不签订合同的行为。
7、不发生其他违反招投标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8、不发生其他不廉洁、不正当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给予招标人工作人员及近亲属、特定关系人请吃请喝、购物卡、现金、高档礼品、高档消费、违规合作经商等行为。
若发生上述行为，招标人有权采取以下措施追究投标人责任：包括但不限于没收全部投标保证金，要求投标人按本次招投标对应经济合同总额的20%支付违约金（如中标），并将投标人列入黑名单；如没收投标保证金、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招标人损失的，同意赔偿招标人的全部损失。
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投标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（签字或盖章）
2026年    月    日

